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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20分。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1.C 2.C 3.B 4.D 5.A

6.C 7.C 8.D 9.C 10.A

二、多项选择题(每小题3分,共15分。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二个以上的正确答案,正

确答案未选全或选错的,该小题不得分)

11.AB 12.ABCD 13.ABC 14.AB 15.ABD

三、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40分)

16.简述附条件的合同中的条件及其要件、附期限的合同中的期限及其要件。

附条件的合同中的“条件”,是指合同当事人所约定的、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用来限定合同效力的某种

合法事实,这种条件既可以是事件,又可以是行为。(1分)作为条件的事实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1)必须是将来的事实。(1分)

(2)必须是不确定的事实。(1分)

(3)必须是当事人约定的事实。(1分)

(4)必须是合法的事实。违法的事实不能作为条件。(1分)

附期限的合同中的“期限”,是指当事人约定的作为合同生效或者终止的条件的时间。(1分)

附期限的合同中的期限,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1)期限是当事人约定的而不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1分)

(2)期限是将来确定要到来的事实,其到来在时间上是明确可知的,例如当事人可以约定下雨

的那天合同生效,这也是期限区别于条件的主要特点。(2分)

(3)作为期限的将来发生的事实必须是合法的。(1分)

17.简述既得利益损失与可得利益损失的区别。

既得利益损失(积极损失)
 

与可得利益损失(消极损失)
 

具有以下区别:

(1)前者是现实的利益损失,包括现有财产的减损灭失、费用支出,如买方拒不付款使卖方蒙受

货物损失,卖方不交付货物使买方蒙受货物损失。后者是非现实利益损失,是未来期待利益的损

失。
 

(4分)

(2)既得利益损失与可得利益损失相比较,更为确定。对既得利益损失的赔偿,法律一般无明

确的限定,即对既得利益损失一般应予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对其赔偿

立法上通常有一定的限制。(3分)

(3)在赔偿范围上,既得利益损失的赔偿目的是使受害人的利益达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违约

使受害人所处的现有状态与订约前状态之间的差距即为违约方所应赔偿的既得利益损失的范围;

而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加上既得利益损失的赔偿是使受害人利益处于合同如期履行的状态,可以

替代实际履行。(3分)

18.简述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负担及例外规定。

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负担的一般原则为“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

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分)

特殊情况下风险转移的规则包括:

(1)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日起承担

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2分)

(2)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

合同成立时由买受人承担;但出卖人在合同成立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已经毁损、灭失未告知

买受人,则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2分)

(3)出卖人根据合同约定将标的物运送至买受人指定地点并交付给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

失的风险由买受人负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

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2分)

(4)出卖人按照约定或者将标的物置于交付地点,买受人违反约定没有收取的,标的物毁损、灭

失的风险自违反约定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2分)

19.简述合伙合同与合伙协议的区别。

合伙合同与合伙协议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合伙协议是合伙企业成立的必备文件,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是要式合同。合伙合同对合同

形式不作要求,是不要式合同。(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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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伙协议是为合伙企业而设,既包含合伙人权利义务的内容,也包含关于合伙组织本身的

组织机构及活动规范的内容,甚至后一部分内容占据主体。合伙合同主要是合伙人权利义务的约

定,虽然也包含一定的组织性规则,但并非主体内容。(2分)

(3)合伙协议可能既包含普通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内容,也包含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内容。合

伙合同只包含普通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内容。(2分)

(4)合伙协议的修改和补充,应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但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合伙合

同的修改或者签订补充协议,应当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达成合意才行。(2分)

(5)合伙协议的合伙人只有在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债务时,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或者无限连带责

任,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合伙合同的合伙人只有普通合伙人,直接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2分)

四、案例分析题(25分)

20.答题要点:

A公司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5分)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缔约过程中,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

违反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先契约义务,使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害时,依法所承担的损害赔偿责

任。(5分)《民法典》
 

第
 

500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

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5分)

本案中,郎某才与A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孙在2021年1月7日面谈中就入职事宜达成了初

步协议,约定郎某才于2021年
 

1月11日到A公司办理正式入职手续。2021年1
 

月8日,A公司

通知郎某才,因公司希望招聘云服务器软件方面的人才,
 

故不再录用郎某才。(5分)
 

虽然该通知

发生在双方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之前,
 

双方并未建立劳动关系,
 

但是
 

A公司在招聘过程中因其公司

内部要求变化而反悔录用应聘者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给应聘者造成时间、
 

交通成本损失,
 

根据
 

《民法典》第500
 

条的规定,A公司应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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